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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莱芜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街道（镇）办事处 （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企事业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莱芜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
 


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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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解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作用，进一步调动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山东省人民调解员管理办法（试行）》《济南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条例》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经费是指发放给人民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的补贴。本办法适用于在司法行政机关备案的，村（社区）、街道（镇）、企事业单位、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中心等选聘的专职和兼职人民调解员。明令禁止兼职取酬的人民调解员不得领取补贴。本办法所涉及补贴的人民调解案件，包括经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达成书面协议或口头协议并履行完毕的民间纠纷案件。   
第三条  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实行以调解案件定补，按照“调解成功，协议履行，一案一补”、“谁调解、补助谁”的原则分等级予以兑现。

第二章  人民调解案件补贴标准
第四条  简易矛盾纠纷是指当事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以口头协议方式调解的矛盾纠纷。达成口头调解协议并按规定记录在册的，每件补贴20-50（含）元。
第五条  一般矛盾纠纷是指涉案金额较少的经济纠纷、家事纠纷、遗嘱公证纠纷、轻微人身损害及其它一般性矛盾纠纷等。调处成功后履行调解协议并按制作规范立卷归档的，每件补贴50-100元。
第六条  疑难矛盾纠纷是指涉案金额较大的、矛盾较为激烈的婚姻、工伤、医疗、劳动、道路交通事故、连环民间纠纷等；街道（镇）以上政府或信访部门交办的案件纠纷。调处成功后履行调解协议并按制作规范立卷归档的，每件补贴200-300元。
第七条  重大矛盾纠纷是指有重大人身伤害或死亡事故的矛盾纠纷，多次或多人进京、赴省、到市上访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多年信访积案；在辖区内有重大社会影响且涉及10人以上的群体性矛盾纠纷；区级以上政府交办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调处成功后履行调解协议并按制作规范立卷归档的，每件补贴1000-2000元。

第三章  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兑现方法
第八条  人民调解员成功调解矛盾纠纷后，在15个工作日内，将调解登记表、调解工作记录、调解协议书等材料按照“一案一档”要求立卷归档。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按要求填写区司法局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发放申报表后，将本辖区初审合格的卷宗登记造册，并全部录入山东智慧调解系统，每年随调解卷宗一并上报区司法局审核。
第九条  案件补贴经费由区财政局承担，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
第十条  区司法局每年将全区调解案件件数及发放补贴金额报区政府，经区政府审批后报区财政局统一发放补贴。

第四章  人民调解文书要求
第十一条 简易矛盾纠纷口头调解，以纠纷登记簿为准。民事纠纷调解登记表应写明当事人基本情况、案由、纠纷调解经过及协议履行情况、调委会名称及调解员姓名等。
第十二条  简易矛盾纠纷书面调解，必须有人民调解协议书和协议履行完毕的证明材料。人民调解协议书包括当事人基本情况、案由、纠纷简要情况、调解经过、协议达成具体内容、协议签订时间以及当事人签名、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签名盖章等。
第十三条  一般矛盾纠纷、疑难矛盾纠纷、重大矛盾纠纷调解，必须做到一案一卷，各种调解文书制作规范，相关证据材料齐全，案卷装订有序并有相应的证明材料。调解案卷具体包括调解受理申请表或调解登记表、调解笔录、调解记录、调解协议书、回访记录及相关证据材料等。

第五章  工作制度
第十四条  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要严格按要求制作调解卷宗，经负责人初审，司法所或所属行业部门审核通过后报送区司法局。
第十五条  区司法局对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申报的人民调解案件进行审查，主要审查调解纠纷的登记簿、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卷宗、调解台账、审核签字等相关资料，以及是否符合结案标准、补贴计算是否准确。
第十六条  区司法局对当事人的回访率应当不低于总案件数的10%，对上报卷宗不超过10件的单位，区司法局回访件数不少于1件。
第十七条  发现不符合结案标准的调解案件，追究初审人的责任；发现不按相关规定弄虚作假、虚报冒领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的，一经查实，坚决追回，并对该人民调解员予以除名，依规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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